
      國 立 暨 南 國 際 大 學 學 則 修 正 條 文 對 照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本 校 九 十 學 年 度 第 一 次 校 務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
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

第 十 六 條 學 生 選 課 依 本 校 當 學 期 學 生 選 課 須 知 辦 理 。 
學 生 選 課 應 按 年 循 序 就 該 系 （ 所 ） 規 定 科 目 表 修 習 ，

但 經 各 該 系 （ 所 ） 同 意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

選 修 非 本 系 （ 所 ） 或 較 高 年 級 科 目 ， 須 經 任 課 教 師

同 意 。 

選 修 國 內 外 其 他 大 學 校 院 課 程 ， 應 經 雙 方 學 校 之 同

意 ， 其 辦 法 另 訂 之 ， 經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並 報 請 教 育 部

備 查 後 實 施 ，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
 

學 生 選 課 依 本 校 當 學 期 學 生 選 課 須 知 辦 理 。 

學 生 選 課 應 按 年 循 序 就 該 系 （ 所 ） 規 定 科 目 表 修 習 ，

但 經 各 該 系 （ 所 ） 同 意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

選 修 非 本 系 （ 所 ） 或 較 高 年 級 科 目 ， 須 經 任 課 教 師

同 意 。 

選 修 國 內 外 其 他 大 學 校 院 課 程 ， 應 經 雙 方 學 校 之 同

意 ， 其 辦 法 另 訂 之 ， 經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並 報 請 校 長 核

定 後 實 施 。 
 

一 、 依 教 育 部 九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
    日 台( 九 ０) 高( 二) 字 第

九 ０ 一 ０ 一 三 八 號 函 核 復

意 見 修 正 。 

二 、 配 合 修 正 本 校 校 際 選 課 辦

法 。 

第 二 十 一 條 學 生 在 入 （ 轉 ） 學 前 已 修 習 之 科 目 與 學 分 ， 得 依 本

校 學 生 抵 免 學 分 辦 法 申 請 抵 免 ， 其 為 大 學 畢 （ 肄 ）

業 者 ， 抵 免 學 分 後 並 得 酌 予 提 高 編 級 。  

前 項 之 抵 免 學 分 辦 法 另 訂 之 ， 經 教 務 會 議 議 通 過 並

報 請 教 育 部 備 查 後 實 施 ，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
 

學 生 在 入 （ 轉 ） 學 前 已 修 習 之 科 目 與 學 分 ， 得 依 本

校 學 生 抵 免 學 分 辦 法 申 請 抵 免 ， 其 為 大 學 畢 （ 肄 ）

業 者 ， 抵 免 學 分 後 並 得 酌 予 提 高 編 級 。  

前 項 之 抵 免 學 分 辦 法 另 訂 之 ， 經 教 務 會 議 議 通 過 並

報 請 校 長 核 定 後 實 施 。 
 

一 、 依 教 育 部 九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

日 台( 九 ０) 高( 二) 字 第 九

０ 一 ０ 一 三 八 號 函 核 復 意

見 修 正 。 

二 、 配 合 修 正 本 校 抵 免 學 分 辦  
  法 。 

第 三 十 一 條 學 士 班 學 生 必 修 科 目 重 修 二 次 不 及 格 者 ， 應 予 退

學 。 但 僑 生 、 外 國 學 生 、 海 外 回 國 升 學 之 蒙 藏 生 、

原 住 民 族 藉 學 生 、 領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之 視 障 、 聽 障 、

語 言 障 礙 學 生 及 多 重 障 礙 學 生 、 派 外 人 員 子 女 學 生

及 符 合 教 育 部 規 定 條 件 之 大 學 運 動 績 優 學 生 不 在 此

限 。 

前 項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障 礙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應 以 身 心

障 礙 手 冊 之 記 載 為 準 ， 其 生 效 日 在 退 學 事 實 發 生 前

者 ， 始 得 適 用 該 項 之 規 定 。 
 

學 士 班 學 生 必 修 科 目 重 修 二 次 不 及 格 者 ， 應 予 退 學 。 配 合 學 則 第 三 十 二 條 條 文 修 正

文 字 。 



第 三 十 二 條 學 生 學 期 學 業 成 績 累 計 兩 學 期 不 及 格 科 目 之 學 分

數 ， 均 達 各 該 學 期 修 習 學 分 總 數 二 分 之 一 者 ， 應 予

退 學 。 

僑 生 、 外 國 學 生 、 海 外 回 國 升 學 之 蒙 藏 生 、 原 住 民

族 藉 學 生 、 派 外 人 員 子 女 學 生 及 符 合 教 育 部 規 定 條

件 之 大 學 運 動 績 優 學 生 ， 學 期 學 業 成 績 累 計 三 學 期

不 及 格 科 目 之 學 分 數 ， 均 達 各 該 學 期 修 習 學 分 總 數

二 分 之 一 者 ， 應 予 退 學 。 

領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之 視 障 、 聽 障 、 語 言 障 礙 學 生 及

多 重 障 礙 學 生 ， 學 期 學 業 成 績 累 計 三 學 期 不 及 格 科

目 之 學 分 數 ， 均 達 各 該 學 期 修 習 學 分 總 數 三 分 之 二

者 ， 應 予 退 學 。 

學 生 修 習 學 分 低 於 十 學 分 者 ， 得 不 受 前 三 項 規 定 之

限 制 。 

體 育 、 軍 訓( 護 理) 選 修 課 程 學 分 數 ， 應 併 入 前 四 項

學 分 數 內 核 計 ‧ 

第 三 項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障 礙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應 以 身

心 障 礙 手 冊 之 記 載 為 準 ， 其 生 效 日 在 退 學 事 實 發 生

前 者 ， 始 得 適 用 該 項 之 規 定 。 
 

學 生 學 期 學 業 成 績 不 及 格 科 目 之 學 分 數 ， 達 該 學 期

修 習 學 分 總 數 二 分 之 一 者 ， 應 予 退 學 。 

僑 生 、 外 國 學 生 、 海 外 回 國 升 學 之 蒙 藏 生 、 原 住 民

族 藉 學 生 、 領 有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之 視 障 、 聽 障 、 語 言

障 礙 學 生 及 多 重 障 礙 學 生 、 派 外 人 員 子 女 學 生 及 符

合 教 育 部 規 定 條 件 之 大 學 運 動 績 優 學 生 ， 學 期 學 業

成 績 不 及 格 科 目 之 學 分 數 ， 達 該 學 期 修 習 學 分 總 數

三 分 之 二 者 ， 應 予 退 學 。 

學 生 修 習 科 目 在 九 學 分 以 下 者 ， 得 不 受 前 二 項 規 定

之 限 制 。 

體 育 、 軍 訓( 護 理) 選 修 課 程 學 分 數 ， 應 併 入 前 三 項

學 分 數 內 核 計 ‧ 

第 二 項 有 關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障 礙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應 以 身

心 障 礙 手 冊 之 記 載 為 準 ， 其 生 效 日 在 退 學 事 實 發 生

前 者 ， 始 得 適 用 該 項 之 規 定 。 
 

一 、 本 校 有 關 學 生 學 期 學 業 成  
  績 不 及 格 之 退 學 標 準 ， 相 
  較 於 其 他 國 立 大 學 ， 屬 從 

嚴 之 標 準 。 為 達 提 醒 及 預

警 能 功 ， 使 學 生 不 致 因 一

個 學 期 之 學 業 成 績 表 現 不

佳 而 喪 失 在 學 機 會 ， 爰 提

本 次 修 正 。 

二 、 參 酌 其 他 國 立 大 學 現 行 因 
  學 業 成 績 不 及 格 因 素 退 學  
  之 標 準 。 

第 三 十 八 條 轉 系 應 於 規 定 期 間 內 向 有 關 學 系 申 請 ， 並 須 經 家 長 

或 監 護 人 、 修 讀 學 系 及 擬 轉 入 學 系 同 意 後 ， 交 由 教 

務 處 彙 提 本 校 轉 系 審 查 委 員 會 審 定 之 ， 並 簽 請 校 長 

核 定 公 告 。 

申 請 入 學 學 生 、 轉 學 生 、 資 賦 優 異 生 、 推 薦 甄 選 生

及 運 動 績 優 生 均 不 得 申 請 轉 系 ， 但 申 請 入 學 學 生 及

推 薦 甄 選 生 情 況 特 殊 提 經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者 不 在 此

限 。 

轉 系 經 公 告 者 ， 不 得 申 請 變 更 或 撤 銷 。  

本 校 學 生 轉 系 辦 法 另 訂 之 ， 經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並 報 請

教 育 部 備 查 後 實 施 ，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
 

轉 系 應 於 規 定 期 間 內 向 有 關 學 系 申 請 ， 並 須 經 家 長 
或 監 護 人 、 修 讀 學 系 及 擬 轉 入 學 系 同 意 後 ， 交 由 教 

務 處 彙 提 本 校 轉 系 審 查 委 員 會 審 定 之 ， 並 簽 請 校 長 
核 定 公 告 。 

申 請 入 學 學 生 、 轉 學 生 、 資 賦 優 異 生 、 推 薦 甄 選 生

及 運 動 績 優 生 均 不 得 申 請 轉 系 ， 但 申 請 入 學 學 生 及

推 薦 甄 選 生 情 況 特 殊 提 經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者 不 在 此

限 。 

轉 系 經 公 告 者 ， 不 得 申 請 變 更 或 撤 銷 。  

本 校 學 生 轉 系 辦 法 另 訂 之 ， 經 教 務 會 議 通 過 並 報 請

校 長 核 定 後 實 施 。 
 

一 、 依 教 育 部 九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
     日 台( 九 ０) 高( 二) 字 第

九 ０ 一 ０ 一 三 八 號 函 核 復

意 見 修 正 。 

二 、 配 合 修 正 本 校 轉 系 辦 法 。 

第 五 十 條 依 規 定 應 予 退 學 或 開 除 學 籍 學 生 ， 依 本 校 學 生 申 訴 依 規 定 應 予 退 學 或 開 除 學 籍 學 生 ， 依 本 校 學 生 申 訴 一 、 依 教 育 部 九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



辦 法 提 出 申 訴 者 ， 申 訴 結 果 未 確 定 前 ， 不 因 申 訴 之

提 起 ， 而 停 止 原 處 分 之 執 行 ， 且 得 申 請 繼 續 在 校 肄

業 。  
            前 項 受 處 分 學 生 經 校 內 申 訴 未 獲 救 濟 者 ， 得 依 法 提

起 訴 願 及 行 政 訴 訟 ； 原 處 分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決 定 或

行 政 法 院 判 決 顯 係 違 法 或 不 當 時 ， 應 另 為 處 分 。  

依 第 二 項 規 定 經 本 校 另 為 處 分 得 復 學 之 學 生 ， 因 特

殊 事 故 無 法 及 時 復 學 時 ， 各 系 （ 所 ） 及 教 務 處 應 輔

導 復 學 ； 其 復 學 前 之 離 校 期 間 ， 並 得 補 辦 休 學 。  

本 校 學 生 申 訴 辦 法 另 訂 之 ， 經 校 務 會 議 通 過 並 報 請

教 育 部 核 定 後 實 施 ， 修 正 時 亦 同 。 
 

辦 法 提 出 申 訴 者 ， 申 訴 結 果 未 確 定 前 ， 不 因 申 訴 之

提 起 ， 而 停 止 原 處 分 之 執 行 。 但 在 校 生 得 繼 續 在 校

肄 業 。  

前 項 受 處 分 學 生 經 校 內 申 訴 未 獲 救 濟 者 ， 得 依 法 提

起 訴 願 及 行 政 訴 訟 ； 原 處 分 經 上 級 主 管 機 關 決 定 或

行 政 法 院 判 決 顯 係 違 法 或 不 當 時 ， 應 另 為 處 分 。  

依 第 二 項 規 定 經 本 校 另 為 處 分 得 復 學 之 學 生 ， 因 特

殊 事 故 無 法 及 時 復 學 時 ， 各 系 （ 所 ） 及 教 務 處 應 輔

導 復 學 ； 其 復 學 前 之 離 校 期 間 ， 並 得 補 辦 休 學 。  
 

     日 台( 九 ０) 高( 二) 字 第

九 ０ 一 ０ 一 三 八 號 函 核 復

意 見 修 正 。 

二 、 本 校 學 生 申 訴 辦 法 業 奉 教 
  育 部 八 十 六 年 五 月 九 日 台 
  ( 八 六) 訓 一 字 第 八 六 ０ 五 
  ０ 三 三 三 號 函 核 定 在 案 。 
 
 

第 五 十 五 條 前 條 所 稱 之 成 績 優 異 者 ， 須 符 合 左 列 資 格 ： 

一 、 每 學 期 學 業 成 績 平 均 八 十 分 以 上 。 

二 、 總 平 均 成 績 名 次 在 本 系 同 班 學 生 數 前 百 分 之 十

以 內 。 

三 、 有 實 習 年 限 者 ， 已 實 習 及 格 。 

各 學 系 如 有 較 前 項 更 嚴 格 之 規 定 者 ， 從 其 規 定 。 
 

前 條 所 稱 之 成 績 優 異 者 ， 須 符 合 左 列 資 格 ： 

一 、 每 學 期 學 業 成 績 平 均 七 十 分 以 上 。 

二 、 總 平 均 成 績 名 次 在 本 系 同 班 學 生 數 前 百 分 之 二

十 五 以 內 。 

三 、 有 實 習 年 限 者 ， 已 實 習 及 格 。 

各 學 系 如 有 較 前 項 更 嚴 格 之 規 定 者 ， 從 其 規 定 。 
 

一 、 依 教 育 部 九 十 年 七 月 二 十 
    日 台( 九 ０) 高( 二) 字 第

九 ０ 一 ０ 一 三 八 號 函 核 復

意 見 修 正 。 

二 、 參 酌 其 他 國 立 大 學 現 行 提 
  前 畢 業 之 資 格 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